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明确后勤服务集团（以下简称“集团”）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根据《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结合集团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集团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集团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二级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参与

监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第三条 集团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

工负责相结合，职、权、责一致，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第四条 集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对集团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

领导责任。党总支书记（直属党支部书记）和总经理是集团党风廉政

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对副书记、副总经理和分管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党

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副书记和副总经理对党总支书记（直属

党支部书记）和总经理负责，根据分工，对分管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党

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五条 二级部门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

任，对部门副职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部门副职根据分工，

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 集团党总支书记（直属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的责任：

（一）根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

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集团党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并督促落实。根

据学校每学期的安排，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风廉政法规，定期开展

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员、干

部廉洁从政的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二）对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

工负责相结合。对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合作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大

决策，严格按照决策程序，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实行事务公开。对违

反政治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严重破坏班子团结等突出问题要报学

校领导严肃处理。



（三）根据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需要，及时召开有关会议，

研究部署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领导班子成员及职能部门的具

体责任，分解下达责任目标，及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四）定期组织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分析研究领导班子成

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和廉洁从政情况，对集团领导班子和

部门副职以上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査和考核。

（五）坚持言传身教，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带头遵守党风廉政

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教育并管好自己的家属和身边的工

作人员，防止发生违法违纪和违反廉洁从政规定的行为。

（六）在工作中要密切联系群众，集思广益，弘扬正气，坚持秉

公办事，依法行政。反对和制止在人财物使用等方面的不正之风。

第七条 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的责任：

（一）协助党总支书记（直属党支部书记）和总经理贯彻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具体负责职责范围内

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努力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

（二）指导分管部门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检查分管部门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每学期至少

向集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面报告一次分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的实施情况。

（三）参加支部的民主生活会，加强对分管部门党员、干部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对分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考核，及时纠正

不正之风，对分管部门发生的不正之风及时向集团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汇报。

（四）教育并管好自己的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违法违纪和

违反廉洁从政规定的行为发生。

第八条 二级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一）认真贯彻执行学校和集团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定期

检査和分析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根据业务工作，制定职责范围

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并保证制度的落实。

（二）配合集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加强对本部门党员、干部

和员工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



定，抓好本部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三）履行监督职责，负责对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班子

和工作人员廉洁情况进行监督、检査、考核和总结。对本部门在党风

廉政建设方面发生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及时纠正，出现重大问

题及时报告集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第九条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报告制度。集团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前将集团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贯

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书面报告学校党委；集团领导班子

成员和二级部门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将本部门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

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书面报告集团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

第十条 集团成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负责对集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检査监督考核问责等工作。

第十一条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的，要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追究责任。责

任追究的具体办法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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